
汕头大学本科生课程学分认定实施细则 

 

根据《汕头大学本科生管理规定》的精神，为进一步规范我校本科生修读校

外课程，以及退学学生重新入学的课程认定管理，特制定本细则。 

第一条  本细则中所指的课程是指本校以外的国（境）内外高校开设的课

程、国（境）内外高校教师主讲的网络课程，以及退学学生重新入学前在本校

已修读的课程。 

第二条  申请课程学分认定的学生必须是我校全日制本科在校学生，且其

修读课程来源须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1. 与我校签订各类交流学习协议的国（境）内外高校开设的课程。 

2. 学生转学或入学前在国内其他高校修读并经我校教务处认可的课程。 

3. 经我校认可的其他高校开设的课程或网络课程。 

4. 学生重新入学前，已修读并获得学分的本校课程。 

第三条  课程成绩及学分认定参照我校课程百分制成绩、学时与学分换算

关系，按照课程实际教学情况，由各学院提出折算办法，报教务处批准后执

行。 

第四条  学生修读校外课程前应结合我校专业培养目标和标准，在专业指

导下安排学习计划。学习计划变动较大的，由所在专业为其制定培养方案，并

经院（系）教学委员会通过后报送教务处备案。 

第五条  课程学分认定程序 

（一）交换（交流）生课程学分认定程序 

1. 各专业应在学生回校后，整理校外课程目录，并录入学分制系统校外课

程目录库。 

2. 学生应在校外课程学习结束一学期内，提出课程成绩认定申请。 

3. 提出课程认定申请的学生，在学分制系统填报申请信息后，向所在院系

提交以下材料： 

    (1) 汕头大学本科课程认定申请表一份； 

    (2) 成绩单原件和复印件各一份； 

(3) 所修课程介绍或教学大纲一份（内容需含课程培养目标、学分、学时、

教学内容和考核办法）；  

(4) 交换（交流）学校的学分和成绩计算办法文件一份（提供可资验证的材



料，如经学校学籍管理部门签章的材料、学校正式印刷品、学校网站介绍材料等）。 

4. 院系负责对成绩认定申请进行审批，并将认定成绩提交学校教务处发布。 

（二）其他类型的校外课程学分认定程序 

参考交换（交流）生课程学分认定程序并依据相关协议办理。 

（三）网络课程学分认定程序 

1. 在校学生参与学校教务处组织的在线课程学习的，直接在学分制系统中

选课，无需申请学分认定。 

2. 在校本科生自主选修学校认可的在线网络平台课程，可在完成在线课程

学习后，持课程考核成绩、证书及相关证明材料到所在专业提出申请，具体流

程参考交换（交流）成绩认定程序。 

（四）入学前已修读的本校课程学分认定程序 

本校退学学生在重新参加高考后取得入学资格的，入学前已修读并获得学

分的本校课程，经专业审核后报教务处审批，可直接予以认定。 

第六条  本细则自 2017年 9 月 1日起实施，由教务处负责解释。其他有关

文件与本细则不一致的，以本细则为准。 


